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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勞動教育 feat. 108新課綱」─108年度勞動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營

實施計畫 

壹、 緣起 

本府自105學年第1學期起推動「勞動教育 校園扎根」，持續透過外

部講師入校宣講及校內教師課堂講授方式推展校園勞動教育。迄今已

培訓54校、74名種子教師，課堂講授累計班數達516班、受益學生人數

達1萬7,260人；校園講座每年平均辦理20餘場、每年平均受益學生人數

近7,000人。 

為提升教師於課堂中講授相關勞動知能之意願，並減輕教師備課

負擔，本局自105年起，每年度均針對本市高中職教師辦理培訓課程。

本年度本局與教育局為持續精進並向下推展校園勞動教育，針對本市

所轄高中職及國中階段學生，配合108新課綱，推動每學年於公民與社

會科課程，至少有1節融入勞動議題，爰培訓課程擴大邀請國中教師參

與，以落實校園勞動教育推展工作。 

貳、 依據 

依臺北市校園勞動教育推展政策第2次研商會議紀錄辦理。 

參、 目的 

一、 增進教師對於勞動領域之認識，以提升教師於課堂中講授相關勞動

知能之意願。 

二、 透過新聞時事或實務案例，將抽象的勞動概念具體化，強化教師將

多元勞動議題融入課堂的知能，提升教學之豐富性及學生學習成效。 

肆、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伍、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陸、 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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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高中職及國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負責輔導事務（求職、

實習、就業）人員，及其他對於勞動議題有興趣之其他科目教師。預

計參與人數45人。 

柒、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辦理時間：108年10月3日(四)上午9時至12時 

二、 辦理地點：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第1諮詢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北區） 

捌、 實施方式與內容 

邀請具備勞動法令專業知識及豐富實務經驗之律師，透過新聞時

事或案例實務分享，引導教師進入勞動領域，並即時提供勞動法令最

新資訊，使教師能運用適合教學現場之相關案例，並進一步延伸講授

勞動議題。 

本次以「一個人，可以走多久？─談個別勞動權」、「別人過勞，關

你什麼事？─從新聞時事談過勞」及「打工路上的妖魔鬼怪」為講述內

容，帶領教師認識108新課綱下的勞動領域知識，及學生實習就業時經

常面臨的實用勞動法令。 

玖、 報名方式 

由各校薦派至少1名教師，並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http://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報名，完成培訓課程之參訓人員

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壹拾、 預期效益 

        預計參與教師為45人，期待教師以本次活動講授內容規劃課程，

將相關知識與資訊於教學現場使用，進一步建立學生勞動意識，預計

受益學生人數達1萬人。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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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勞動教育 feat. 108新課綱」─108年度勞動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營

活動配當表 

活動時間：108年10月3日（四）上午9時至12時 

活動地點：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第1諮詢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北區) 

 

時間 主題 講者 

8:40-9:00 報到 

9: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9:10-12:00 

【主題一】 

一個人，可以走多久？─談個別勞動權 

一、 勞動法令對於勞動權益保障的必要性 

二、 為什麼要有個別勞動法及集體勞動法？ 

三、 勞動三權的落實如何保障個勞？ 

張軒豪 

魏千峯律師事務所 

律師 

【主題二】 

別人過勞，關你什麼事？─從新聞時事談過勞 

一、 為了走更長的路-工時及休假 

二、 想要平安回家-職業災害 

【主題三】 

打工路上的妖魔鬼怪 

一、 學生打工重要勞動權益 

二、 發生勞資爭議怎麼辦？ 

12:00-

12:30 
               綜合座談 

 


